
議 會 文 件 12/2013 號

（ 於 1 月 17 日 會 議 討 論 ）

南 區 區 議 會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

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（ 修 訂 預 算 及 活 動 內 容 ）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報 告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的 最 新 活 動 計 劃 及 修 訂 預

算 ， 並 尋 求 議 員 批 准 相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。

背 景

2. 區 議 會 於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2013 年

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籌 委 會 」） 提 交 的 活 動 內 容 及 暫 擬 活

動 預 算 分 配 ， 並 同 意 撥 款 90 萬 元 予 籌 委 會 作 整 體 公 關 宣 傳 及 製 作 宣 傳 品

之 用 。

建 議

3. 籌 委 會 已 初 步 擬 定 2013 年 的 活 動 項 目、時 間 及 地 點，最 新 的 活 動

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一 。

4. 因 應 最 新 的 經 費 籌 募 狀 況 及 活 動 需 要 ， 籌 委 會 希 望 將 區 議 會 通 過

的 撥 款 分 配 稍 作 修 訂 ， 包 括 因 應 宣 傳 方 面 獲 得 商 業 贊 助 而 將 「 整 體 公 關

宣 傳 及 製 作 宣 傳 品 」 的 預 算 由 90 萬 元 下 調 至 80 萬 元 （ 預 支 經 費 亦 相 應

下 調 至 40 萬 元 ）； 以 及 修 訂 其 中 一 項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活 動 （ 以 「 赤 柱

啤 酒 嘉 年 華 」取 代 原 來 的「 數 碼 港 風 箏 藝 術 展 」）。總 撥 款 額 將 維 持 不 變 ，

即 於 2012-13 年 度 申 請 撥 款 50 萬 元 及 於 2013-14 年 度 申 請 撥 款 200 萬 元。

新 修 訂 的 預 算 分 配 如 下 ：



區 議 會 贊 助 款 額 （ 元 ）

項 目 2012-13 年 度 2013-14 年 度

(a) 整 體 公 關 宣 傳 及 製 作 宣 傳

品

400,000 400,000

(b) 水 陸 活 動 巡 禮 300,000

(c) 南 區 大 戲 棚 粵 劇 展 光 輝 社

區 巡 禮

100,000 200,000

(d) 國 際 獅 藝 大 賞 300,000

(e) 赤 柱 啤 酒 嘉 年 華 300,000

(f) 節 慶 燈 飾 500,000

總 計 ： 500,000 2,000,000

5. 此 外 ， 籌 委 會 希 望 就 「 南 區 大 戲 棚 粵 劇 展 光 輝 社 區 巡 禮 」 申 請 撥

款 30 萬 元，並 於 2012-13 年 度 預 支 10 萬 元 以 支 付 活 動 的 前 期 開 支。活 動

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二 。

徵 詢 意 見

6. 請 議 員 備 悉 載 於 附 件 一 的 最 新 活 動 內 容 ， 並 考 慮 通 過 上 文 第 4 及

5 段 的 修 訂 擬 議 撥 款 分 配 及「 南 區 大 戲 棚 粵 劇 展 光 輝 社 區 巡 禮 」的 撥 款 申

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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